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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021_2022__E5_A6_82_E

4_BD_95_E4_BF_9D_E6_c36_53303.htm 原告：陈英、郑袁 被

告：闽通长运宁化分公司 被告：邵奕明 被告邵奕明系被告闽

通长运宁化分公司的驾驶员，其于2001年10月2日驾驶本单位

所有的客车，在途经316国道沙堤村路段时，遇原告陈英之夫

郑增峰无证驾驶两轮摩托车同方向在前方右侧车道行驶。当

邵奕明发现右前方的郑车向左拐时，即采取左打方向制动措

施，但客车头右侧撞上了摩托车左侧油箱，造成郑增峰当场

死亡、两车局部受损的后果。事故经交管部门进行责任认定

，邵奕明应负次要责任，死者郑增峰负主要责任。 事故发生

的第三天，原告陈英生育一男孩，即原告郑袁。事故发生后

，被告闽通长运宁化分公司已向原告支付1万元。原告向法院

起诉要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补助

费、精神损害赔偿金、交通费、误工费等共计61720元。 法院

经审理认为：受害人郑增峰和被告邵奕明对事故的发生均有

过错，按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邵奕明负次要责任应承担40

％的赔偿责任。但邵奕明驾驶车辆的行为系执行职务的行为

，应由其所在单位即被告闽通长运宁化分公司承担侵权损害

赔偿责任。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义务，原告郑

袁在其父因事故而死亡的第三天出生，有权获得生活补助费

。原告方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具有精神抚慰的性质，再主张精

神损害赔偿金没有依据，不予支持。据此，法院遂判决，扣

除被告闽通长运宁化分公司已支付的1万元，其还应赔偿原告

方死亡补偿费、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被扶养人生活费



共计31720元。 点评： 本案主要涉及两方面的法律问题： 一

、关于原告郑袁应否获得生活补助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

办法》虽然规定了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项目包括有被扶

养人生活费，但其第37条第（9）项在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的

赔偿标准时，却将被扶养人限定为“以死者生前或者残者丧

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抚养的、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为限”。

据其文义理解，原告郑袁在其父因交通事故死亡之前仅是胎

儿，是在其父死亡后的第三天才出生的，似不能算作是“死

者生前实际抚养的、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同时，依民

法通则第119条的规定，侵害公民造成死亡的，并应支付“死

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似也将受偿主体限定为“

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如果这样理解，这是一种误解。因为

，在民法中，对自然人权利的保护，从来就有权利延伸保护

的民法理论，该理论也在有关民法规范中有明确的体现，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45条中关于胎儿的特留份的规定即是。原告郑袁应否获得

生活补助费，即属胎儿权利保护或者说自然人权利延伸保护

的问题。依照民法理论，胎儿权利的保护，是以胎儿出生为

活体为条件的，即胎儿出生时为死体的，因不能具备民事权

利能力，而不能成为民事权利主体，自然不能赋予其享有某

种民事权利；胎儿出生为活体的，因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

，其就成为法律上认可的民事权利主体，自然就应享有法律

所赋予的各种民事权利，其中就包括在本案这种情形下获得

生活补偿费的权利。所以，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有关法律规

定，应当结合具体问题所涉及到的法律层面来理解有关法律

规定。 二、关于请求了死亡赔偿金还能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金。这取决于对死亡赔偿金性质的认识和确定。人身损害包

括两种损害，一种是因人身损害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一般包

括医疗费、误工费、生活补助费等须支出及正常情况下应获

得的财产利益；另一种是因人身损害所造成的精神损失，但

精神损失可以以精神抚慰的金钱量化来填补。在我国的立法

模式上，人身损害须支出的费用项目及正常情况下应获得的

财产利益项目这种财产损失均有明确的标示，但对于精神损

害却没有明确的标示；有关法律、法规中所规定的“死亡赔

偿金”、“残疾赔偿金”不能解释为是人身损害须支出的费

用及正常情况下应获得的财产利益，故而应为精神损害赔偿

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

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

金”确定为是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某种具体表现方式，即在于

确定了“两金”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故而当事人请求了

死亡赔偿金的，就不能同时再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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